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举办 2015 年
全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和
化学品环境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各市环境保护局：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环办〔2013〕89 号）、我厅《转发环境

保护部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制度的

通知》（桂环办函〔2013〕538 号）以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中关于化学品环境管理相关工作的要求，环境保护厅定于 2015

年 9月 23日至 25日在南宁市举办 2015年全区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统计报表和化学品环境管理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及师资安排

（一）讲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及填表说明；

（二）统计年报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填报功能现场演示及统

计数据采集软件上机操作；

主讲人：环境保护部对外合作中心 高新华博士

（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填报要求和主要问题;

主讲人：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樊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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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外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制度及进展；

（五）《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化学品环境管理重点任

务解读及工作安排；

（六）《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及配套文

件修订进展。

主讲人：环境保护部专家

二、培训对象

（一）各市环境保护局负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和

化学品登记工作的业务骨干 1~2 人；

（二）各县环境保护局负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和

化学品登记工作的业务骨干 1 人。

三、培训方式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多媒体教学形式。

四、培训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5 年 9 月 23－25 日。

9 月 23 日下午报到（15:00－20:00），24 日全天培训，25

日早餐后学员返程。

地点：南宁饭店（南宁市民生路 38号）。

联系电话：0771-2103888、0771-2103981。

五、其他

（一）此次培训不收取培训费。住宿和就餐统一安排，住

宿费用自理（请务必带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办理酒店入住手

续）。非培训人员食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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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各市环境保护局按要求认真组织市本级和辖区县

有关人员参加培训，并于 9 月 17日前将本辖区参加培训人员名

单传真并发电子邮件至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以便准

备培训资料。

（三）本次培训房间原则上按两人一间预留，若有其他要

求请告知。已报名参加培训人员如不能按时报到或参加培训的

请及时与会务人员联系，以便预留房间。

（四）提倡低碳生活，环保出行，减少车辆使用，建议参

训人员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培训。

联系人：詹 琴 0771-5850413（兼传）、 15077179510；

韦杏露 13687886363；

电子邮箱：hbpx5850413@163.com。

附件：1．2015 年全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和化学品

环境管理培训班日程安排表

2．2015 年全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和化学品

环境管理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5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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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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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全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和

化学品环境管理培训班日程安排表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授课老师

9 月 23 日（周三）
15:00-20:00

报 到
南宁饭店

大堂
会务组

9
月
24
日

（

周

四

）

上

午

8:30-8:40 开班仪式

南宁饭店

聚合楼2楼
仁和厅

环境保护厅领导

8:50-9: 50
国内外化学品环境管

理法规制度及进展

环境保护部专家10:00-11:00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中化学品环境管

理重点任务解读及工

作安排

11:10-12:00
《危险化学品环境管

理登记办法（试行）》

及配套文件修订进展

下

午

15:00-16:00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

计报表及填表说明 环境保护部

对外合作中心

高新华博士
16:00-17:00

统计年报信息管理系

统数据填报功能现场

演示及统计数据采集

软件上机操作

17:10-18:00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

计报表填报要求和主

要问题

自治区环境科学研究院

樊勇吉

9 月 25 日（周五） 早餐后学员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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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5 年全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和化学品环境管理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填报单位：

注意：该表请于 9 月 17 日前传真到 0771-5850413，并发电子邮件至 hbpx5850413@163.com，以便安排培训和住

宿。该页不够可复印。

姓 名 性别 单 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是否住宿（合

住/单住）

是否

带司机

备 注（需要预

订的住房数量）


